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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是 DB11/T 1191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要求》的第 1部分， DB11/T 1191已经发布

以下部分： 

——第 1部分：工业企业； 

——第 2部分：普通高等学校； 

——第 3部分：科研单位。 

本文件代替DB11/T 1191.1—2018《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 第1部分：工业企业》，与DB11/T 

1191.1—2018相比，除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定义（见第3章）； 

——更改了实验室应建立的安全管理制度（见4.1.1，2018版的4.1）； 

——修改了各类气体探测器的设置要求（见6. 1、6. 2，2018版5.6、5.7）； 

——增加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建筑属性和安全设施的要求（见5.4、5.5、6.4、6.5、6.9）； 

——更改了储存柜的安全要求（见6.10、7.1.9，2018版的5.5）； 

——更改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储存量的要求（见7.3.1、7.4.2、7.5.2，2018版的7.2）； 

——更改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禁忌物的储存方法（见7.1.8，2018版的7.1.5）。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杰、李昀燃、周伊崟、颜会珠、赵荣华、赵明、贾海江、李洁、李冬雪、黄

广渊、姚伟、王慧、郝山山、孙谞、闫静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T 1191—2015，2015年首次发布； 

——DB11/T 1191.1—2018，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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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工业企业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中可能存在尚未辨识和管控的安全风险，近年来实验室危险化

学品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管理是实验室完成各项实验的重要保障。 

制定DB11/T 1191.1《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要求 第1部分：工业企业》，旨在规范工业企业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事故，提升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涉及的各部位、

环节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有助于保证工业企业实验室人员和设施安全，提升工业企业实验室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水平，保障工业企业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安全、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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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要求  第 1部分：工业企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建（构）筑物管理、安全设施管理及危险化

学品储存、使用、废弃处置的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工业企业实验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 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 168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GB 18265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0000.31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31部分：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 

GB/T 31190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HG 20571  化工企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DB11/T 755  危险化学品仓库建设及储存安全规范 

DB11/T 1322.2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2部分：安全生产通用要求 

DB11/T 1368  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DB11/T 1530 危险化学品气瓶追溯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  hazardous chemicals storag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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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储存实验室所需危险化学品的专用场所，包括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专用储存室和气瓶间等。 

4 基本要求 

4.1 制度管理 

4.1.1 应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a） 岗位安全责任制； 
b） 危险化学品采购、储存、使用和废弃管理； 
c） 气瓶和气体管线安全管理； 
d） 爆炸品、剧毒化学品特殊管理； 
e） 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和培训； 
f） 危险化学品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g） 个体防护装备、消防器材配备和使用。 

4.1.2 应编制危险化学品实验和实验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在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显著位置

张贴或悬挂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4.2 人员管理 

4.2.1 实验室人员应具备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知识和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包括： 
a） 掌握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和安全操作规程； 
b） 熟悉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4.2.2 实验室人员上岗前应接受专业危险化学品、气瓶的安全知识培训。 
4.2.3 实验室应设专（兼）职安全员。安全员应具备基本的危险化学品专业知识和制定、实施实验室

安全保障措施及应急措施的能力，应对实验室开展各项工作进行安全监督，阻止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4.2.4 实验人员开展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前，应对实验室内其他人员进行实验相关风险和应急

处置措施的告知。外来实习和短期工作人员上岗前，以及外来参观人员应接受危险化学品相关的安全知

识培训。 

4.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与安全标签的管理 

4.3.1 采购危险化学品时，应向供应商索取符合 GB/T 16483规定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3.2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放置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4.3.3 包装物上应有符合 GB 15258规定的化学品安全标签。 
4.3.4 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脱落或模糊时应确认后及时补上，如不能确认，应以废弃化学品处置。 

4.4 安全标志 

4.4.1 气瓶的颜色标志应符合 GB/T 7144和 TSG 23的要求。气瓶上应有符合 DB11/T 1530要求的气
瓶追溯标识。 
4.4.2 气体管路的流向、色环和介质名称的设置应符合 GB 7231的要求。 
4.4.3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有安全标志，标志应包含以下要求： 

a) 符合 GB 2894规定的警告、禁止、指令、提示等永久性安全标志； 
b) 符合 GB /T 30000.31规定的化学品警示性标志的象形图。 

4.5 应急预案及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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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编制符合 GB/T 29639要求的危险化学品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或现
场处置方案。 
4.5.2 实验室应在应急预案基础上，按照实验室场所、岗位、使用与储存危险化学品的特点，编制应

急处置卡。 
4.5.3 相关专项应急预案每年至少演练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演练一次，演练应有记录。 

5 建（构）筑物管理 

5.1 可能散发可燃、有毒气体的实验室不宜设吊顶。 
5.2 实验室以及甲、乙类物质储存场所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且采用平开门，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储

存场所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5.3 实验室工作区应与办公区、休息区隔开设置。 
5.4 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专用储存室、气瓶间不应设吊顶，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并宜有泄

压设施。 
5.5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地面应为不发火的导静电地面。 
5.6 储存腐蚀性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场所应做防腐处理。 

6 安全设施管理 

6.1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可能散发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的场所，应根据气体的特性设置可燃、

有毒气体探测器。可能导致环境氧气浓度变化的场所，应设置氧气探测器。各类探测器的设置位置和数

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6.2 各类探测器应有现场报警功能，并应与风机联锁，信号应能传到 24h有人值班的房间或相关负责
人的移动终端。探测器的终端应设置备用电源，并宜符合 GB 16808的要求。 
6.3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设置通风设施，通风设施吸风口宜设在散发气体可能最大或聚集

最多的地点。机械通风正常通风换气次数不少于 6次/h，事故排风换气次数不应少于 12次/h。 
6.4 具有化学灼伤危险的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按照 HG 20571的要求设计洗眼器、淋洗器
等安全防护措施，防护半径不应大于 15m，洗消水应有收集设施。 
6.5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气瓶应配置气瓶柜或气瓶防倒链、防倒栏栅等设备，可燃气体气

瓶不应采用金属防倒链，放在室外的气瓶应设置在避雨通风的安全区域。 
6.6 应按照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及 GB 50140的要求，在明显和便于取用
的位置设置灭火器、灭火毯、消防沙等必要的消防器材。 
6.7 应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 GB39800.1规定的个体防护装备。在实验室方便取用的地点设置急救箱或
急救包。 
6.8 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柜、货架及排风管路等设备设施，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实验室、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电气设施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且电气设施的防爆应符合 GB 50058的要求。 
6.9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配备温、湿度检测仪，设置视频监控设备，照明、通风等电气设施的开关

应设置在门外。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出入口外应设置人体静电释放装置。 
6.10 储存柜应有进风口和排风口，具有强制通风功能。确实不具备设置外部通风条件的储存柜应设置

过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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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危险化学品储存 

7.1 通用要求 

7.1.1 危险化学品应储存在专用的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内不应存放普通化学品。 
7.1.2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建、构筑物内。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内不应设置

员工宿舍或休息室。 
7.1.3 不应使用食品饮料包装容器盛放危险化学品。 
7.1.4 危险化学品包装应完好，封口应严密。 
7.1.5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由专人负责管理。 
7.1.6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有储存危险化学品的清单。 
7.1.7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内的储存设施不应遮挡、占压消防设备、安全设施、安全标志和人员疏散

通道。 
7.1.8 专用储存室、储存柜储存危险化学品时，禁忌物品不应同柜储存。 
7.1.9 储存柜应避免阳光直晒及靠近暖气等热源，不宜贴邻实验台设置。 
7.1.10 储存液体类危险化学品应有防遗洒措施；托盘存放时，托盘的容量不宜小于托盘中最大容器容

积的 150%和所有容器容积总和的 10%中的最大者。 
7.1.11 气体汇流排间不应储存气瓶。 
7.1.12 在不违反危险化学品储存禁忌规定的情况下，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存储的危险化学品为多品种

时，存放总量应按照 DB11/T 1322.2关于危险化学品专用储存室、气瓶间设置要求计算确定。 

7.2 仓库储存要求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储存应符合DB11/ 755的要求。仓库禁忌物品的划分见附录A。 

7.3 专用储存室储存要求 

7.3.1 易燃液体类、氧化性和有机过氧化物类危险化学品存放总量不应超过 0.5 t，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存放总量不应超过 1 t。 
7.3.2 危险化学品的单一包装不应超 50 L或 50 kg。 
7.3.3 一个防火分区内布置 2间及以上危险化学品专用储存室时，危险化学品储存总量应合并计算，
并不应超过 1间危险化学品专用储存室的存放总量要求。 
7.3.4 堆垛存放时，堆码应整齐、牢固、无倒置，堆垛之间应保持 1 m以上的距离，堆垛与墙、柱间
距应保持 30 cm以上的距离。 
7.3.5 危险化学品不应直接与地面接触，垫底高度不应小于 10 cm。 
7.3.6 采用货架存放时货架应采取固定措施。 

7.4 实验室储存要求 

7.4.1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应储存在储存柜中。 
7.4.2 每间实验室内存放的除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外的危险化学品存放总量不应超过 100L或 100kg，
其中易燃液体类危险化学品的存放总量不应超过 50 L或 50 kg。 
7.4.3 每个储存柜的危险化学品存放总量不应超过 50 L或 50 kg。 
7.4.4 易燃液体类、氧化性和有机过氧化物类危险化学品单一包装容器不应大于 25L或 25kg。 
7.4.5 需要低温储存的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应存放在专用防爆型冰箱内。 
7.4.6 腐蚀性化学品宜单独放在耐腐蚀材料制成的储存柜或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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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气瓶间储存要求 

7.5.1 气瓶间的设置应符合第 7.3.3的要求。 
7.5.2 易燃气体存放总量不应超过 36 Nm3（如工作压力 15 MPa时相当于 40 L的 6瓶），其它非易燃
无毒气体不应超过 60 Nm3（如工作压力 15 MPa时相当于 40 L的 10瓶）。气瓶间的设置应符合第 7.3.3
的要求。 
7.5.3 备用焊接绝热气瓶应储存在气瓶间、危险化学品仓库内。 
7.5.4 气瓶存放应直立放置，有防倾倒措施，配戴好瓶帽（有防护罩的气瓶除外），套好防震圈。 
7.5.5 禁忌物品类气体气瓶应分间存放。空瓶与实瓶应分区存放，安全距离不应小于 1.5 m，并有明显
分区标识。 

8 危险化学品使用 

8.1 危险化学品采购 

8.1.1 应向具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资质的单位采购危险化学品。 
8.1.2 应购买粘贴有北京市危险化学品追溯标签的带包装危险化学品。 

8.2 危险化学品的领用 

8.2.1 应注意危险化学品有效期及气瓶检验有效期，并坚持先入先出的原则。 
8.2.2 危险化学品应有领用记录，发放应有专人负责。领用爆炸品、剧毒化学品时应详细记载用途。 
8.2.3 爆炸品、剧毒化学品应由两人领取，如有剩余应在当日退回，并详细记录退回物品的种类和数

量。 
8.2.4 配制的危险化学品应有标签，标签内容应包含危险化学品名称、浓度等信息。 

8.3 实验室使用 

8.3.1 实验室内实验台、通风橱等临时储存危险化学品时，不应超过当班或当天的用量，剩余危险化

学品应及时放回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 
8.3.2 实验室内不应储存备用气瓶、空瓶，在用气瓶宜放置在气瓶柜内。 
8.3.3 瓶装气体严禁充装、分装、倒瓶。 
8.3.4 实验室内不应设置氢气、乙炔、环氧乙烷气瓶，必须设置时，应放置在气瓶柜内，并设置可燃

气体浓度检测报警器，其排风管应使用不燃材料，并应直接通向室外安全地点。 

9 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 

9.1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分类、收集、暂存、转运应符合GB/T 31190和DB11/T 1368的规定。 
9.2 应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及时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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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危险化学品储存配存表 
表A.1 给出了危险化学品储存配存表。 

表 A.1  危险化学品储存配存表 

化学品危险和危害种类 爆炸物 
易燃 
气体、

气溶胶 

氧化性

气体 

加压 
气体 

(不燃) 

易燃 
液体 

易燃 
固体 

自反应

物质和

混合物 

自燃液

体、固

体 

自热物

质和混

合物 

遇水放

出易燃

气体的

物质和

混合物 

氧化性 
液体、固体 

有机过

氧化物 

金属腐蚀物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1 
严重眼损伤/眼刺,类别1 

急性毒性 

 
无机 

 
有机 

酸性无

机 
酸性有

机 
碱性

无机 
碱性有

机 
剧毒

无机 
剧毒

有机 
其他无

机 
其他有

机 

爆炸物 ×                     

易燃气体、气溶胶 × ○                    

氧化性气体 × × ○                   

加压气体（不燃、非助燃） × ○ ○ ○                  

易燃液体 × × × × ○                 

易燃固体 × × × × 消 ○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 × × × × × ○               

自燃液体、自燃固体 × × × × × × × ○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 × × × × × × × ○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 

 

× 

 

× 

 

× 

 

× 

 

× 

 

× 

 

× 

 

× 

 

○ 

           

氧化性液体、固体 
无机 × × × 分 × × × × × × ○           

有机 × × × 消 × × × × × × × ○ 

有机过氧化物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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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危险化学品储存配存表（续） 

化学品危险和危害种类 爆炸物 
易燃 
气体、

气溶胶 

氧化性

气体 

加压 
气体 

(不燃) 

易燃 
液体 

易燃 
固体 

自反应

物质和

混合物 

自燃液

体、固

体 

自热物

质和混

合物 

遇水放

出易燃

气体的

物质和

混合物 

氧化性 
液体、固体 

有机过

氧化物 

金属腐蚀物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1 
严重眼损伤/眼刺,类别1 

急性毒性 

 
无机 

 
有机 

酸性无

机 
酸性有

机 
碱性无

机 
碱性有

机 
剧毒

无机 
剧毒有

机 
其他无

机 
其他有

机 

金属腐蚀物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1 

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类别1 

酸性无机 × × × × × × × × × × × × × ○        

酸性有机 × × × × 消 × × × × × × × × × ○       

碱性无机 × × × 分 消 分 × × 分 × 分 消 × × × ○      

碱性有机 × × × × 消 消 × × × × × × × × × ○ ○     

急性毒性 

剧毒无机 × × × × × × × × × × × × × × × × × ○    

剧毒有机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无机 × × × 分 消 分 × × 分 × 分 × × × × × × × × ○  

其他有机 × × × × 分 消 × × × × × × × × × × × × × ○ ○ 

“○”框中，具体化学品能否混存,参考其安全技术说明书。混存物品，堆垛与堆垛之间，应留有1m 以上的距离，并要求包装容器完整，不使两种物品发生接触。 

“×”框中，除GB15603 5.9规定外，应隔开储存。 

“分”框中，堆垛与堆垛之间应留有2m以上的距离。 
“消”框中，禁忌物应隔开储存。 
当危险化学品具有两种以上危险性时，应按照最严格的禁配要求进行配存。 
表中未涉及的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类别，具体配存要求参见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爆炸物具体储存要求按照GB18265执行。 
注1：“○”表示原则上可以混存。 
注2：“×”表示互为禁忌物品。 
注3：“分”指按化学品的危险性分类进行隔离储存。 
注4：“消”指两种物品性能并不相互抵触，但消防施救方法不同。 

                           


